
「潭子外圍分洪道整治工程」

 公聽會紀錄（第1場）

一、事由：為辦理潭子外圍分洪道整治工程

二、日期：107年 10月 16日(星期二)上午10點

三、地點：臺中市潭子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主持人：張正工程司榮傑            記錄：侯懷森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

立法委員洪慈庸服務處：黃肇忻

臺中市議員蕭隆澤服務處：廖東福

臺中市議員張雅旻服務處：林廷龍

臺中市議員羅永珍服務處：未派員

臺中市議員賴朝國服務處：劉東蒼

臺中市議員吳顯森服務處：未派員

臺中市議員張立傑服務處：未派員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黃志源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周志忠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張聖瑜

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紀一民 

臺中市潭子區栗林里辦公處：未派員

臺中市潭子區嘉仁里辦公處：林瑞文 

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未派員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張榮傑、洪聖娜、侯懷森、賴彥融 

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呂ＯＯ、林ＯＯ、陳ＯＯ、高ＯＯ、鄭ＯＯ、陳

ＯＯ、林ＯＯ、呂ＯＯ、蔡ＯＯ、蔡ＯＯ、高ＯＯ、郭ＯＯ、劉ＯＯ、陳ＯＯ、洪Ｏ

Ｏ、林ＯＯ、林ＯＯ、林ＯＯ、藍ＯＯ、呂ＯＯ、林ＯＯ、呂ＯＯ、鄭ＯＯ、林ＯＯ、

林ＯＯ、吳ＯＯ、藍ＯＯ、洪ＯＯ、高ＯＯ、張ＯＯ、陳ＯＯ、江ＯＯ、藍ＯＯ、高

ＯＯ、陳ＯＯ、陳ＯＯ、黃ＯＯ、劉ＯＯ、劉ＯＯ、陳ＯＯ、張ＯＯ、單ＯＯ、陳林

ＯＯ、許ＯＯ、盧ＯＯ、陳ＯＯ、賴ＯＯ

七、興辦事業概況：

(一)主持人報告：

  各位出席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空參加

本局辦理「潭子外圍分洪道整治工程」，詳細施工平面圖、用地範圍及

相關資料已張貼於本會場，請大家參看，如對本案工程及用地取得有

任何問題，歡迎於會中提出討論。  

(二)本局工務課張正工程司榮傑說明：

本工程範圍上游起自柳川至旱溪河段，總長度約1,060公尺，預

計108年辦理用地取得，108年及109年施工。

(三)本局工務課張正工程司榮傑說明：

1. 本工程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已依「徵收

土地範圍 勘選作業要點」規定，再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

及必要性。

2. 本工程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部分，本局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

業要點」第 5點規定，於本會議揭示及說明勘選用地範圍之現況及

評估理由： (用地範圍現況相關示意略圖展示於會場)

3.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東：臨旱溪河道，西：銜接四張犁支線，南：

旱溪嘉新橋北側，北：臨柳川排水小鴛鴦汴。                     

4.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1）都市土地：公有土地 3筆、面積 0.012302公頃，占百分比

0.58 ％;私有土地 34筆、面積 0.859458公頃，占百分比40.43％。



（2）非都市土地：公有土地14筆、面積 0.109246公頃，占百分比

5.14％;私有土地 59筆、面積 1.144481公頃，占百分比53.85％。 

5.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部分排水渠道、種植農作物。

6.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1】都市土地編訂分區使用類別：河道用地及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1）公有土地占 0.58％、（2）私有土地占40.43％。        

【2】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1）公有土地：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占百分比 1.24%、河川區水利用地占百分比 0.17%、特定農

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占百分比 0%、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占百分比

3.73%。（2）私有土地：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占百分比20.09%、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占百分比33.67%、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占百

分比 0.08%、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占百分比 0.01%            

7.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理由：

本案工程範圍依「臺中地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報

告」之10年重現期距洪水且25年重現期距不溢堤為原則，洪水保

護標準設計，其設計係為達到柳川排水整體治理保護標準之最小寬

度，為提高下游高密度都會區之排水路保護標準，工程坐落範圍無

其他可替代地區，工程竣工後改善潭子地區淹水問題，以達成綜合

治水整體功效。

8.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用地範圍已盡量避免建築密

集地及文化保存區、環境敏感區位之土地，亦非屬其他單位已提出

申請徵收之土地，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9.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無。

八、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本局工務課張正工程司榮傑說明：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局業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條之 2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

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等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茲展示相關資料於

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會場提供附件：「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

綜合評估分析報告」之「綜合評估分析」。

九、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工務課張正工程司榮傑說明：

本局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展示相關資料

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附件：「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之「綜合評估分析」項目。

十、第1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一)江○○陳述意見：

1. 意見：由於政府已劃土地為水利地，地主的農保權益及農會借貸資

格受到莫大的影響，所以要給地主明確儘快的徵收日期、補償金額、

發放日期；另外對於畸零地的收購與否也需給地主一個選擇；農保

條件喪失要如何保障，土地借貸資格被取消會導致還借貸金還不出

來，然後賣不出土地還款繼續而土地被拍賣，規劃河道是為了防洪

當然要越快越好，政府拖了那麼久，一年過了一年，防洪是很緊急

的工程，政府不能等閒視之!徵收如果無法及時，是否可以有期限

把河川用地取消以確保地主權益。

本局回答：本案預定於108年度辦理土地協議價購及徵收，所需用

地經費預計列入行政院核定之108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配合籌款

支應，並預計於108年度 4月份辦理協議價購，11月份辦理徵收。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畸零地），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

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

形之一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

日起1年內，向臺中市政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另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1年內



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關農保續保問題，本局電洽農會

及勞保局，加入農保資格需本人有農地面積 1分以上，如用承租方

式，其租賃契約需法院公證，承租面積規定：田地 2分以上，林地

4分以上。土地所有權人本來有農保，農地如因工程需要被徵收，

因無農地耕作，如要繼續加保，可持被徵收農地地號證明文件及縣

府徵收公告公文向農會申請繼續加保3年，若 3年內無法買得適當

農地辦理續保，本局建議用承租土地方式。本案預定於108年度 4

月份辦理協議價購，11月份辦理徵收，用地取得後將會儘速辦理

工程施工，以確保地主權益並維護河防安全。

(二)呂○○陳述意見：

1. 意見：本祥和段 5號由中間剖開成2半，由我們 5大房分攤，會變

成畸零地，是不是不要經過我們的土地，從第 2條河川開始就好。

本局回答：本工程之用地範圍係依據 106年 7月 3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07620號公告中央管區域排水｢旱溪排水系統-柳川排水用地

範圍線圖｣辦理用地取得，其規劃之範圍已經水理分析等審慎考量

並       已公告，不要經過祥和段 5地號，重新規劃路線已不可

行，歉難照辦。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畸零地），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臺中市政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收，

逾期不予受理;另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

畢之日起1年內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鄭○○陳述意見：

1. 意見：工程進行中，原地種植五葉松澆灌問題。

本局回答：工程施作時會考量五葉松澆灌問題適當處理。    

(四)張○○陳述意見：

1. 意見：徵收時間，何時確定；徵收價格，何時確定；剩餘零地之處



理方式。

        本局回答：本案預定於108年度 4月份辦理協議價購，11月份辦理

徵收，如果經費核定後，本局預定於108年 4月舉辦用地取得協議

會議，屆時開會通知會連同地價參考清冊（參考清冊列有使用地段、

地號、面積、查估市價、筆數、價金）詳列送給土地所有權人，並就

各土地業主及利害關係人之相關權益詳細說明。徵收土地之殘餘部

分（畸零地），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臺

中市政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另價購土地之殘餘

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1年內向本局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五)盧○○陳述意見：

1. 意見：為什麼會有價差。

本局回答：本次第1場公聽會之目的為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64條及土地徵收

條例第10條第 2項規定舉行工程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之意見，尚未進入協議價購階段。101年 9月 1日起用地

取得需以市價辦理徵收，本案需用土地本局 將委託不動產估價師

辦理查估市價，台端所陳之價差是指何地號， 建議於協議價購階

段再行提出，本局將會對所陳地號明確回應。

   (六) 洪慈庸立委辦公室黃○○陳述意見：

 1.意見：期望能照之前協議結果，予 107年度進行協議說明；價

購與徵收之間若有差距，應以價高者對被徵收進行補償。

本局回答：依據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徵收前至少應舉辦 2場公聽

會及1場價購會議，本案預定於108年度 4月份辦理協議價購，11



月份辦理徵收，如用地經費核定，並經協議價購市價送臺中市協

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核後，本局即會辦理協議價購，期縮短用地

取得時程。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107年度用地取得案件協

議價購市價訂定原則及執行方式注意事項（三）略以：如有該等

價購土地金額低於徵收補償市價情事，均得比照本署104年9月

23日經水地字第10417063980號函之補差價機制，由各局依調整

後之徵收補償市價就已價購土地補足價購款差額。

    (七) 嘉仁里里長林○○陳述意見：

意見：地主未謀其利，先受其害，確定協議購，日期於108年 4

月進行，並同意農民將農地上鑑址打除；請依照當地市價做合理

徵收；同一區段同一地目協議價格應一致，一旦最後同意者，協

議價格提升，應補足先前同意者差額以免造不公平現象；請列入

會議記錄，儘速開闢以防水患。

本局回答：本案預定於108年度 4月份辦理協議價購，如用地經

費核定，並經協議價購市價送臺中市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核後，

本局即會辦理協議價購，期縮短用地取得時程。農地內之界樁係為

辦理地籍分割所埋設，造成土地業主之不便深感抱歉，目前地籍

分割已完成，倘有阻礙農田耕作，煩請移除。101年 9月 1日起用

地取得需以市價辦理徵收，本案需用土地本局將委託不動產估價

師辦理查估市價。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107年度用地取得

案件協議價購市價訂定原則及執行方式注意事項（三）略以：如



有該等價購土地金額低於徵收補償市價情事，均得比照本署104

年9月 23日經水地字第10417063980號函之補差價機制，由各局

依調整後之徵收補償市價就已價購土地補足價購款差額。本次會議

大家所陳述意見將會列入紀錄，並會將記錄分送各有關單位及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用地取得後將會儘速辦理工程施工。

    (八) 張雅旻議員服務處陳述意見：

意見：儘速進行查估徵收，降低持有人損失，預定徵收持分土地

範圍避免畸零地。

本局回答：本案將於預算核定下來後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並預

定於108年度 4月份辦理協議價購，11月份辦理徵收。本工程之用

地範圍係依據 106年 7月 3日經授水字第10620207620號公告中央

管區域排水｢旱溪排水系統-柳川排水用地範圍線圖｣辦理用地取得，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畸零地），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情形之一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臺中市政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

予受理;另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畢之日

起1年內向本局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九) 賴朝國議員服務處陳述意見：

意見：地上物徵收補償，請依時價不應以 78年及79年地上物徵

收補償，應以現在的時價，民眾建議之工程應一併納入。

本局回答：地上物之補償將依據查估當時臺中市政府訂定之「臺中



市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類補償遷移費查估

基準」及「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辦理。

民眾建議工程會一併考量辦理。

     (十) 蕭隆澤議員服務處陳述意見：

意見：請依照當地市價合理徵收；同一區段同一地目協議價格應

一致；一旦最後同意者，協議價格提升，應補足先前同意者差額，

以免造成不公平現象；請列入會議記錄；儘速開闢以防水患。

本局回答：101年 9月 1日起用地取得需以市價辦理徵收。本案需

用土地本局將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市價，協議價購市價查

估方式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如有該等價購土地金額低於

徵收補償市價情事，將依經濟部水利署104年9月 23日經水地字

第10417063980號函之補差價機制辦理。本次會議大家所陳述意見

將會列入紀錄，並會將記錄分送各有關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用地取得後將會儘速辦理工程施工。

十一、 臨時動議：無

    結論：

(一)有關本工程概況經本局向與會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清楚

並充分了解。

(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見、本局回應及處

理情形將列入會議紀錄，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並函請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經濟部水利署、臺中市潭



子區栗林里辦公處、臺中市潭子區嘉仁里辦公處等適當公共位置與需

用土地人(水利署)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三)感謝各位與會人員支持，贊成本工程計畫施作，本局將儘速完成相關

作業後，即儘速辦理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四)本局將依規定另擇期召開本工程第 2場公聽會。

十二、 散會：當日上午11時30分。

~（以下空白）~


